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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妇女组理事会 

< 组织细则 > 
（2006 年修订） 

 
1. 名称：  

本组定名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简称〈隆雪华堂妇女组〉。 

（以下简称本组） 

 

2. 办事处： 

设於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以下简称本堂）内或经大会堂董事会认可之其他地点。 

 

3. 目标及宗旨：  

 配合大会堂的宗旨与活动，以达致下列目标及宗旨： 

（一） 促进华团妇女组织间的团结合作及各族妇女的友爱互助。 

（二） 加强妇女之政治及社会意识，并提高其政治、社会及经济地位。 

（三） 协助增进妇女之知识与技能，以提升妇女的素质。 

（四） 维护妇女应有的法定权益以落实两性平权的理念。 

 

4. 组员： 

4.1 资格： 

(1) 团体组员 

（a） 凡本堂会员为妇女社团者，将自动成为本组团体组员，可派代表

六名（首席代表一名、副代表五名） 

（b） 凡本堂会员属下妇女组，将自动成为本组团体组员，可派妇女代

表四名（首席代表一名、副代表三名） 

（c） 凡本堂会员尚未成立妇女组，可申请成为本组团体组员，可派妇

女代表两名（首席代表一名、副代表一名） 
 

(2) 个人组员—— 凡十八岁以上马来西亚华裔女公民均可申请成本组个人组

员。 

 

4.2 入组手续： 

(1) 团体组员—— 凡符合 4.1(1)者必须填具入组申请表格，正式存档，方

可成为团体组员。 
 

(2) 个人组员—— 任何申请人必须填具入组申请表格，并由本组一名组员

介绍，经本组理事会推荐予本堂董事会批准后，方可成

为个人组员。个人组员须缴交十元入组费，并每年缴交

十元活动费。 

 

4.3 权利： 

(1) 团体组员 

（a） 有权参与本组所举办的一切活动； 

（b） 于本组常年组员大会或特别组员大会时享有被选权、选举权、发

言权及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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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组员 

（a） 有权参与本组所举办的一切活动； 

（b） 凡经本堂董事会批准之个人组员自批准之日起满一年后，方可于

本组常年组员大会或特别组员大会时享有被选权、表决权及选举

权。 

（c） 倘若个人组员被委派为团体组员代表，只能行使一个权利。 

 

4.4 义务： 

（一） 遵守本堂章程； 

（二） 遵守本组组织细则； 

（三） 服从本组所有会议的议决案； 

（四） 个人组员每年必须在三月底之前缴清该年活动基金费，否则该组员在该

年组员大会的一切组员权利可被取消。 

 

5. 组织： 

5.1 理事会：本组理事会职位如下： 

 顾问 若干名 

 主席 一名 

 署理主席 一名 副主席 第一名、第二名 

 秘书 一名 副秘书 一名 

 财政 一名 副财政 一名 

 文教组主任 一名 文教组副主任 一名 

 社会组主任 一名 社会组副主任 一名 

 法律组主任 一名 法律组副主任 一名 

 经济组主任 一名 经济组副主任 一名 

 资料组主任 一名 资料组副主任 一名 

 福利组主任 一名 福利组副主任 一名 

 康乐组主任 一名 康乐组副主任 一名 

 联络组主任 一名 联络组副主任 一名 

 理事 若干名 

 

5.2 常务理事会： 由主席、署理主席、副主席、正副秘书、正副财政及各组主任所

成。 
 

5.3 顾问： 

（1） 本堂董事会可委派不超过 3名顾问，任期与当届理事会同。 

（2） 本组顾问除本堂董事会委派之外，本组当届理事会可再推荐若干名给本堂

董事会复准。任期与当届理事会同。  

 

5.4 选举： 

（1） 本组理事会在常年组员大会中选出廿七名理事，其中包括团体理事十八

名、个人理事占九名。理事会任期三年，与本堂董事会相同。 

（2） 本组团体理事及个人理事应在常年组员大会中选出。 

（3） 本组主席由本组于常年组员大会中选出的理事在复选中选出，并提呈本堂

董事会。 

（4） 理事会各职位由本组理事会复选选出，由本堂董事会接纳。 

（5） 惟主席、秘书和财政职位只可连任两届外，其他职位皆可连选连任。 

（6） 改选前，由理事会设立一个五人选举小组，以筹备及主持改选工作。 

（7） 选举必须以秘密投票方式进行，一切细则由选举小组决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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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职务与权限： 

5.5.1 理事会各理事之职务及职权规定如下： 

（1） 顾问： 协助及提供意见予理事会。 

（2） 主席： 在本堂会长及义务总秘书授权下，对外代表本组，对内督

促一切组务之工作，出席本堂董事会议，在本堂董事会议

提出工作计划及成果之报告，主持常年组员大会、理事会

会议及常务理事会会议。 

（3） 署理主席： 协助主席处理上述工作；执行主席委托的任务，在主

席缺席或告假时，代理其职务。 

（4） 副主席： 协助主席处理上述工作；在主席，署理主席缺席或告假

时，得由第一副主席代理主席职务；如第一副主席缺席

或告假，则由第二副主席代理其职务。 

（5） 秘书： 负责处理一切组务，协助整理及修正组员资料，于理事会

议提出组务报告，并执行会议议决案。 

（6） 财政： 管理本组一切款项，并负责每月收支账目，向本堂董事会

提呈常年预算案，于理事会会议时提出财政报告，并将之

纳入大会堂之账目内。支款手续须有本组财政联同主席或

秘书，联合签署支银单。 

（7） 文教组主任： 关注及计划有关文教之课题及活动，尤其是有关妇

女之文教课题，并辅助本堂文教委员会之工作。 

（8） 社会组主任： 关注及计划有关社会之课题及活动，尤其是有关妇

女之社会课题，并辅助本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之工

作。 

（9） 法律组主任： 关注及计划有关妇女之法律课题及活动，尤其是有

关妇女、家庭之法律课题。 

（10） 经济组主任： 关注及计划有关妇女之经济课题及活动，并辅助本

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之工作。 

（11） 资料组主任： 负责收集有关妇女课题的资料，及处理本组图书室

的工作，并协助整理有关本组活动的资料及记录。 

（12） 福利组主任： 计划有关福利活动，并辅助本堂福利委员会之工

作。 

（13） 康乐组主任： 计划及执行有关的康乐活动。 

（14） 联络组主任： 负责联络及促进本组属下团体及个人组员之联谊及

合作，并辅助本堂联络委员会之工作。 

（15） 副秘书、副财政及各组副主任： 除分别协助秘书、财政、各组主

任，并在彼等缺席或告假时，代

理其职务。 
 

5.5.2 工作小组：理事会在必要时有权成立工作小组，处理特别事务或活动。 
 

5.5.3 临时委员会： 如有一半以上的理事辞职，理事会就得解散；并由本堂董

事会成立临时委员会，选出主席及委员，再召开组员大会

重选理事。 
 

5.5.4 理事辞职及委任： 任何理事呈函辞退理事职位，或任何理事连续三次没

有请假而无故缺席理事会会议者，当辞职论，理事会

有权推举其他组员递补而由本堂董事会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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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委任理事： 如有需要，本堂董事会可委派不超过五名女董事或由理事会

推荐不超过五名组员进入理事会，并交由本堂董事会接纳。 
 

5.5.6 本组乃附属于本堂董事会的一个组织，任何有关对外事件的议决案，须

呈交本堂董事会，如无异议，方可付诸实施。 
 

5.5.7 本堂董事会对本组的任何决定，拥有协商及否决权。 

 
6. 会议： 

6.1 通告： 

本组召开理事会会议或常年组员大会，必须事先将会议通告及有关文件副本呈交

本堂会长及会务总秘书。 

 

6.2 常年组员大会： 

（1） 常年组员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由理事会订于本堂常年会员大会之前召开。 

（2） 常年组员大会之任务为报告、检讨并通过上年度组务报告及财政账目，选

举理事（于选举年），及讨论本组活动方针。 

（3） 常年组员大会之通告、常年组务报告、常年财政账目，须于大会日期十四

天前由秘书发给组员。 

 

6.3 特别组员大会： 

（1） 主席或理事会认为必要时，可召集特别组员大会，惟需至少预先十四天前

发出通告。 

（2） 遇到特别事故，主席或理事在接获三分之二或以上的团体组员及个人组员

联合请求召开特别组员大会的函件及提案后，秘书必须于十四天内发通告

召开特别组员大会，大会必须在廿一天内召开。 

（3） 特别组员大会所讨论之事项，必须列入议程。会议时只准讨论议程所列之

事项。 

（4） 特别组员大会须选出一名大会主席。 

 

6.4 理事会议： 

（1） 会议至少每两个月举行 一次，由秘书于开会之十四天前发出开会通知。 

（2） 理事会会议除了讨论大会议案之执行，并处理入组申请手续与其他有关组

务之一切事宜。 

（3） 主席或秘书认为有需要时，可随时召开会议，以处理有关事宜。 

 

6.5 常务理事会议： 

（1） 主席或秘书认为有需要时，得随时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以处理有关事

宜。 

（2） 会议通知由秘书于开会之十四天前发出。 

 

6.6 各会议之法定人数： 

（1） 常年组员大会： 

（a） 人数至少须有卅人出席方为合法。 

（b） 尚逾开会时间一小时后，出席人数不符法定人数，主席可当场宣布

大会流会，而另订日期召开。 

（c） 因流会而重新召开之会议，无论出席人数多少，得依议程所列之事

项进行，惟不足法定人数之会议，无权修改本组组织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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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别组员大会： 

（a） 至少须有联函请求者的半数以上人数出席或理事人数的两倍，会议

方能进行。 

（b） 如特别组员大会因人数不足而取消，则不得在六个月内以同样理由

要求召开会议。 
 

（3） 理事会议必须有一半以上的理事出席方为合法。 

（4） 常务理事会会议必须有一半以上的常务理事出席方为合法。 

（5） 举行任何会议，倘付诸表决，赞成与反对之票数相等时，主席可加投一票表

决。 

 
7. 提案： 

7.1 常年组员大会及特别组员大会的提案，只需多数出席组员赞成通过即为有效，惟

有关本组组织细则或产业的提案则另行规定。 

7.2 任何有关变卖，转让或抵押本组产业的提案，必须先获得大会出席人数之三分之

二的同意，并经本堂董事会的批准方能生效。 

 

8. 修改细则： 唯有常年组员大会或特别组员大会有权修改本组组织细则；所有细则的修

改必须获得大会出席人数之三分之二的同意，并经本堂董事会的批准方能

生效。 

 

9. 解散： 只有本堂董事会有权解散本组。 
 

 

（注：本组组织细则 定稿： 1985 年 

第一次修定： 1991 年 

第二次修定： 1992 年 

第三次修定： 2000 年 

第四次修定： 2006 年） 


